
金門縣稅務局民眾臨櫃以信用卡或行動支付繳稅服務作業要點

發文日期：107.03.22 訂定

發文字號：金稅財字第 1070300287 號函

主旨： 訂定「金門縣稅務局民眾臨櫃以信用卡或行動支付繳稅服務作業要點」。

法規名稱：金門縣稅務局民眾臨櫃以信用卡或行動支付繳稅服務作業要點

法規內文：

一、目的

    為加強便民服務、提供民眾更多元的繳納管道，提升繳稅意願，提高各稅徵起數，

    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作業範圍及期間

  (一)本局房屋稅、地價稅、使用牌照稅、土地增值稅、契稅、娛樂稅、印花稅及臨

時

     稅等稅款、滯納金及罰鍰，惟移送執行案件除外。

  (二)全年度經常性辦理。

三、作業方式

  (一)以晶片、感應式或卡片條碼之實體信用卡。

  (二)以綁定行動裝置感應之行動支付。

  (三)以參與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（以下稱聯合信用卡中心）「公務機關信用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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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

     費平台」之發卡機構為限。

四、作業設置地點

  (一)實體刷卡機：總局（財產稅科、電子作業科）及金門監理站駐點。

  (二)行動支付刷卡機設置點：總局財產稅科、電子作業科及金門監理站駐點。

 

五、作業注意事項

  (一)民眾臨櫃繳納稅款，不以納稅義務人或營利事業負責人本人名義之信用卡為限，

     惟刷卡取得授權後，須核對簽單簽名與持卡人簽名是否相符（依發卡銀行一定

金

     額免簽或以行動支付刷卡免簽者，得免簽名）。

  (二)持卡人刷卡繳納時，應告知部分發卡銀行會收取不等金額服務費，持卡人應自

行

     向發卡機構洽詢收費標準，可刷卡金額視持卡人信用額度為限。

  (三)信用卡卡片刷卡以晶片插入、卡片感應為原則，舊式卡片無前述功能者，改以

使

     用卡片條碼刷卡。

(四)刷卡繳稅取得授權成功後，如有誤刷或持卡人要求退刷時，應於當日結帳前辦

理，  

     並取回簽單及已蓋收款章之繳款書收執聯；如於當日結帳後辦理誤刷或退刷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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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則由業務單位依退稅及重、溢（短）繳作業流程辦理。

  (五)民眾刷卡前，應告知相關注意事項及刷卡金額，刷卡後應再核對簽單上金額是

否

     相符，以確保金額之正確性。

  (六)採一站式辦理，各業務單位不限稅目隨到隨收，如遇有排隊繳納時，得派員引

導

     持卡人至鄰近業務單位繳納，以免久候。

(七)刷卡機結帳時間以下午 5 時為原則，如遇有開徵期間或其他事由，報請局長同

   意後，得延後之。

  (八)刷卡機、條碼閱讀器及收款戳章，下班後應指定專人妥善保管，業務單位承辦

人

     以輪值方式辦理者，前項物品應列入移交；如有損壞或故障，立即通知電子作

業

     科處理。

六、作業流程

  (一)業務單位

    1、民眾於臨櫃補發繳款書時，應詢問是否願意以刷卡繳稅，並告知相關注意事

項；

      同意者，始進行刷卡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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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、承辦人開啟臨櫃繳納稅款系統程式，以條碼閱讀器讀取繳款書 3段條碼，系

統

      自動帶入繳納資料欄位，承辦人確認各繳款書應繳納金額之總額（含本稅、滯

      納金、利息及罰鍰）無誤後，按確定後自動寫入信用卡繳納明細表（如附表 

1），

      並告知持卡人應刷卡總金額。如無法讀取條碼時，以人工方式輸入程式內繳款

      書 3  段條碼，按確定後亦可自動寫入信用卡繳納明細表。

    3、信用卡刷卡處理步驟

     (1)再次確認持卡人是否使用信用卡或行動支付繳納，並告知應注意事項及應刷

卡

       金額。

     (2)確認後，將應刷卡總金額輸入刷卡機，進行刷卡或感應作業。

     (3)俟取得聯合信用卡中心授權後，請持卡人於簽單簽名，並於繳款書收執聯加

蓋

       含收款人姓名及收款日期之收款戳章，再將信用卡簽單及繳款書收執聯交還

持

       卡人收執。

     (4)將取得簽單之交易序號，鍵入臨櫃繳納稅款系統程式，即自動寫入信用卡繳

納

       明細表欄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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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、信用卡簽單及繳款書留存作業

     (1)為便利調閱檔案及防止紙本遞送過程中遺失，承辦人應將信用卡簽單（小白

單）

       及繳款書留存聯，自行掃描留存，並將掃描檔案置於行政科設置之網路共

       用資料夾，以利查考。如有其他相關資料，承辦人認應掃描存檔者，由業務

單

       位自行掃描檔案備查。

     (2)上開紙本資料逐筆與信用卡繳納明細表（含電子檔）核對及確認。

     (3)繳款書留存聯、信用卡簽單影印本（因小白單為感熱紙不易保存）與信用卡

繳

       納明細表按日裝訂成冊。

    5、每日下午 5 時，將刷卡機辦理結帳（當日有刷卡繳稅之刷卡機應各自結帳），

      結帳後如遇有民眾仍欲以信用卡或行動支付繳稅者，應同意辦理，並通知行政

      科有次日結帳案件。

    6、刷卡機結帳後至刷卡次一工作日上午 10 時前，承辦人應將信用卡繳納明細表

       之電子檔置於行政科設置之網路共用資料夾；並將繳款書留存聯、信用卡

       簽單（含影印本）及信用卡繳納明細表之紙本資料，陳核主管後於 5 日內移

       送行政科。

  (二)行政科

    1、每日核對並備份行政科網路共用資料夾之檔案，如有遺漏信用卡簽單（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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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白單）、繳款書留存聯之掃描檔或繳納明細表之電子檔，通知業務單位儘速

補

       正。

    2、彙整全局信用卡繳納明細檔（統計檔），重新編製稅務平台銷號系統所需檔

案

       格式後，匯入稅務系統辦理人工銷號及劃解稅款。

    3、彙整信用卡繳納統計表紙本資料（信用卡繳納明細檔、簽單及繳款書留存

聯）

       並與聯合信用卡中心（或刷卡銀行）結帳明細表核對，陳核單位主管並加會

會

       計單位核章。（如附表 2 ）

七、其他事項

     相關承辦人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暨相關資訊安全相關規範，本作業要點未規

定

     事項，悉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八、本要點作業所需經費於本局各年預算編列並核實支應。

附表      1

附表     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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